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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“机器管招投标”有限数量入围规则

（适用于“机器管招投标”交易系统中采用合理低价法的项目）

一、入围数量的确定
（一）确定入围基数
系统将自动识别已提交有效投标担保保证的投标人数量,经评标委员会确认后作为有限数量入围的基数（N），未提交有效投标担保保证的投标人由评标委员会确认否决其投标。
（二）确定入围数量
入围数量（M）按照如下规则确定：
1.当N≤Kc时，M=N；
2.当Kc<N≤Kc+50时，M=Kc+(N-Kc)×K1；
3.当Kc+50<N≤Kc+100时，M=Kc+50×K1+(N-Kc-50)×K2；
4.当Kc+100<N≤Kc+150时，M=Kc+50×K1+50×K2+(N-Kc-100)×K3；
5.当Kc+150<N≤Kc+200时，M=Kc+50×K1+50×K2+50×K3+(N-Kc-150)×K4；
6.当N>Kc+200时，M=70；M为非整数时，按四舍五入原则取整；
[bookmark: OLE_LINK1]7.初始入围数量Kc=35；入围比例系数K1=30%，K2=20%，K3=10%，K4=10%。
二、入围流程及规则
（一）第一轮筛选（确定入围数量M×P1的名单，四舍五入）
1.将入围名单中的投标人按投标价格从低到高排序，确定四分位点和中位点为基点并分别选取附近投标人，具体规则如下：
（1）以中位点（位置为1/2×(N+1)，向下取整）为基点，选取该位置附近P1/2×M的投标人（向上取整）；
（1）以下四分位点（即25%分位值，位置为1/4×(N+1)，向下取整）为基点，选取该位置附近剩余的投标人。
2.筛选规则说明：若中位点或下四分位点处投标人数量为奇数，则在该基点两侧均匀选取相同数量的投标人；若为偶数，则价格较低一侧较价格较高一侧多选取一名投标人。
（二）第二轮筛选（确定入围数量M×P2的投标人名单，四舍五入）
1.按第一轮筛选后剩余企业信用得分从高到低排序，取前P2×M的投标人；
2.若信用得分末位相同，则按“人员、设备、资源调度效能及经验”得分（业绩匹配度不计入评审，下同）从高到低排序确定；
3.若上述得分仍相同，按投标人报价由低到高排序确定；
4.若报价仍相同，由系统随机确定入围名单。
（三）第三轮筛选（确定剩余入围名单）
[bookmark: OLE_LINK4]1.剩余入围数量基数为：（1）计算经过前两轮筛选后剩余的投标人总数（N-M×(P1+P2)）；（2）将上述剩余投标人按企业信用得分从高到低排序，取前六倍剩余入围数量（6×M×(1-P1-P2)）；（3）取前两者中的较小值。
2.按“人员、设备、资源调度效能及经验”得分从高到低排序，确定剩余入围名单；
3.若上述得分末位相同，按投标人报价由低到高排序确定；
4.若报价仍相同，由系统随机确定入围名单。
三、相关参数说明
[bookmark: OLE_LINK3]以上入围规则中涉及的参数说明如下：
N：提交有效担保保证的投标人数量；
M：入围到初步评审的投标人数量；
Kc：初始入围数量基准值，当有效投标人数量（N）小于或等于此值时，所有投标人自动入围,当前取值为35；
K1、K2、K3、K4：入围比例系数，入围比例系数，用于计算当有效投标人数量（N）超过基准值（Kc）时的具体入围数量（M）；
P₁：第一轮筛选比例，当前取值为10%；
P₂：第二轮筛选比例，当前取值为45%。

